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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锡鼎邦换热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无锡鼎邦

换热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鼎邦”或“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北

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等有关规定，对无锡鼎邦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核查

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江苏鼎邦换热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鼎邦”）是无锡鼎邦控股子

公司，公司持有江苏鼎邦 90%股权。基于公司战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以

1,973.61 万元收购少数股东江苏硕邦通用设备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鼎邦 10%股

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江苏鼎邦 100%的股权，本次股权收购不影响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 2025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公司资产总额为 81,816.12万元、

资产净额为 41,192.42 万元、营业收入为 31,154.48 万元。公司本次收购江苏硕邦

通用设备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鼎邦 10%股权，收购价格为 1,973.61 万元人民币,

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江苏硕邦通用设备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重要少数股

东，系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决策与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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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

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已经 2026 年第三次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已经审计委员会 2026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

务。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硕邦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盐城市东台经济开发区人民路 362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1 年 2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阙锡麟 

注册资本：20,000,000 元 

主营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通用设备制

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金属制品

销售；金属制日用品制造；金属材料制造；金属制品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机械

设备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五金产品批发；橡胶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无锡鼎邦董事长王仁良妹夫阙锡麟持有江苏硕邦通用设备有限公

司 100%股权，为江苏硕邦通用设备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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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江苏鼎邦换热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3、交易标的所在地：东台经济开发区人民路 362 号 

4、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江苏鼎邦换热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02-20 

营业期限 2021-02-20 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981MA2584J006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凯 

注册地址 东台经济开发区人民路 362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特种设备制造（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

制造）；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特种设备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本次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转让前） 持股比例（转让后） 

无锡鼎邦换热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90% 100% 

江苏硕邦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10% 0% 

（二）标的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007.84 37,735.81 

负债总额 18,565.16 18,628.95 

净资产 19,442.68 19,106.86 

项目 2025 年度（经审计） 2026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2,961.47 

净利润 -274.05 -335.81 



4 

（三）关联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及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标的审计、评估情况 

1、交易标的的审计情况：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对标的公司 2025

年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

〔2026〕第 00005558 号）。 

2、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江苏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为江苏鼎

邦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苏富评报字（2026）第 047 号）。《资产评估报告》

选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经评估，江苏鼎邦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价值为 19,736.10 万元，评估增值 293.42 万元，增值率 1.51%。 

四、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价格参考了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以评估价值为基础，经双方友好

协商，确定公司收购交易对方持有的江苏鼎邦 10.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973.61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江苏硕邦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无锡鼎邦换热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江苏鼎邦换热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同意将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百分之十的股权（下称“标的股权”）按照本

协议约定的条件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所述的条款和条件受让甲方转

让的标的股权。本次转让的标的股权均已实缴。转让完成后，甲方不再持有标的

股权，乙方持有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 

根据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苏富评报字（2026）第 047 号资产评估报告，标的

股权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大写）壹仟玖佰柒拾叁万陆仟壹佰元整（19,736,100

元）。 

各方一致确认：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9,736,100 元（大写：壹仟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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佰柒拾叁万陆仟壹佰元整）。 

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支付时间：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60 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有助于优化子公司的股权结构，有效简化后续经营决策

与内部管理流程，提高公司管理和经营决策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不会对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产

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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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鼎邦换热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许  焰               李  凯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6 月  日 

 


